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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任主官被查

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4年，任

凤春利用担任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职务

上的便利，在工程发包、物品采购、工程款

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

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00余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去年5月，吉林

省纪委监委对任凤春立案审查后，任凤春

的继任者刘晓春仍心存侥幸。他把违法所

得的奥迪轿车，以借朋友钱为名，写下一张

欠条，企图抹平账目；他又把赃款藏匿在妹

妹名下的银行卡里，想逃避查处。刘晓春

甚至认为纪委监委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同

一个单位查两位“一把手”。2018年8月，

刘晓春终被立案审查。

日前，刘晓春涉嫌受贿罪一案，由通化

市人民检察院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起诉书指控，刘晓春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现初步查明，刘晓春非法

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600余万元。

据了解，任凤春、刘晓春案发后，更是

“拔出萝卜带出泥”，白城师范学院相继有

近10名处级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查处。

贪腐也“接力”

记者梳理白城师范学院贪腐窝案发

现，任凤春和刘晓春贪腐之路惊人相似，连

大多数“围猎”者都重合在一起：

——围标串标，大发工程财。2007年

10月，任凤春调任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在任８年间，先后兴建实验楼、教学楼、

教职工公寓等，这些工程项目成为其大肆

敛财的目标。2010年，学院开展东迁西

建，任凤春帮助一开发商中标，收取130万

元“感谢费”。有一次，他竟收取工程“提成

款”400多万元。

刘晓春与任凤春一样，也把敛财目标

盯上了学院的工程项目。刘晓春违规插手

工程项目，组织多家企业参与串标、围标，

确保行贿企业获得工程项目，从中收取巨

额“好处费”。

——接踵联手，形成“贪腐圈”。任凤

春在任时，刘晓春任学院副院长，分管基建

和财务。刘晓春充当任凤春贪腐“马前

卒”，把基建处长、财务处长等干部拉进来，

与一些不法商人共同形成了“贪腐圈”。

2009年初，学院开发建设实验楼和教

职工公寓楼项目，时任白城师范学院外语

教研部党总支书记陈某找到任凤春，承诺

“工程给我干，挣了钱咱俩平分”。任凤春

明知本单位员工不得经商办企业，但他爽

快地答应了。陈某承揽工程，任凤春从中

收取巨额钱款。

2010年，陈某听到要开发建设教师住

宅的消息，找到刘晓春让其帮忙。事后，刘

晓春得到一套价值近 20 万元的住房。

2015年，陈某又提出让学校回购其投资的

学生公寓经营权，刘晓春满口答应，这回他

一次性收受了200万元。

——在分管事务上，“接力”贪腐。

2008年末，白城市一煤炭经销处经理孙某

来到任凤春办公室，表明想要承包学院供

暖季所有用煤的意图，同时递上2万元“见

面礼”。任凤春安排下属与孙某签订购煤

合同，为了保持长期“合作”，孙某先后送给

任凤春人民币152万元。

孙某在送煤过程中，经任凤春安排结

识了时任副院长的刘晓春。为能得到更多

照顾，孙某于2008年至2015年先后6次

送给刘晓春122万元好处费。

监管应增强

“之所以围标串标都能得逞，是因为

‘一把手’形成了绝对威权。”一位在学院工

作30多年的老职工告诉记者。

吉林省纪委监委通报显示，任凤春把

自己当作学院的“大家长”，对重大问题决

策、重大项目投资、大额资金使用，都是他

定好了再上会。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

拍板“一言堂”，于是向他行贿的企业都能

中标。

刘晓春也是直接违规插手工程项目，

有意抬高工程预算，组织向其行贿企业参

与串标、围标，赤裸裸进行权钱交易。

一些纪检干部、专家建议，要加强对高

校关键环节和重要岗位的监督，特别是要对

高校基建工程、物资采购、选人用人等违纪

违法行为易发多发环节，从制度层面减少人

为因素的操控，防范高校干部贪腐行为。

“电视台”招募小演员，
家长签约交费

2017年年初，上海的孙女士接到一个

自称是某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人打来的电

话，对方说她8岁的儿子小亮进入了某频

道微电影拍摄的选拔环节，请她带孩子去

面试。接着，孙女士收到一条短信，上面有

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孙女士发现面试地点

就在电视台内部，便放心地带孩子去参加

面试了。

面试当天，孙女士看到现场有不少印

着“??电视台网络情景剧拍摄”的宣传海

报，还有其他孩子拍摄微电影的图片、视频

等，面试老师的名片上也印有“??栏目组艺

术总监、导演”的字样，这让她感到“非常正

式”。过了几天，她又接到通知说小亮进了

复试。

复试后，栏目组夸孩子表现非常好，可

以进入剧组拍摄，但正式上镜前还需要专

业的老师辅导。对方在协议中承诺“在一

年有效期内100%上镜、100%播出，如违

约则100%无条件全额退费”，孙女士爽快

地与传媒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和赞助协

议，支付了培训费、包装推广费等共计1.5

万余元。

整个暑期，孙女士陪着小亮辗转多地

培训和拍摄，食宿、路费均自理。在拍摄现

场，她还认识了其他同样带孩子来拍微电

影的家长，孩子从三四岁到七八岁不等，

“他们说根据角色的不同，交的推广费或赞

助费也不一样，从 8000 多元到 1 万多

元”。其间，小亮参与拍摄了3部“影片”。

但直到2018年4月协议到期，小亮参

与的“影片”仍未见播出。孙女士多次催

问影片播出进程，传媒公司用档期排满等

各种理由搪塞，并拒绝退费。最终，传媒

公司告诉孙女士，小亮参与拍摄的一部影

片因第三方在制作过程中丢失母片而无法

播出。

孩子盲目泄露隐私，
家长砸钱不含糊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像孙女士一样有

着“童星梦”的家长不在少数。

湖南长沙的颜女士在女儿彤彤（化名）

读幼儿园时，遇到了某童星培训公司的宣

传人员，她先后支付了 200 元报名费、

3900元培训费、3万元签约艺人费、3万元

电影拍摄费等共计6.5万元的相关费用。

女孩欣欣（化名）与颜女士的女儿一同报名

参加面试，其家长更是花费超过10万元。

家长们代孩子向学校请假，陪孩子去

北京全职拍摄电影，却从未见电影播出。

公司在与“小童星”父母签订的协议中

承诺，他们将对“签约艺人”进行长期艺术

培养，直至其年满18岁。这一过程中，几

乎每年的花销都在数万元到10多万元不

等，包括拍摄影片的往返路费、住宿费、家

长误工费等，这些费用均由家长自己承担。

当颜女士到公司“讨说法”时，却发现

这家公司早就人去楼空。相关工作人员

还在电话中回复她，“培养孩子不要急功

近利，打造童星是个长远过程，不可能立

马成功”。

此前，有媒体曝光称，有不法分子打着

“童星经纪公司”的名义，在网上联络未成

年人，并要求其上传不雅照片。多段视频

显示，昵称为“童装设计公司”或“央视少儿

频道童星选拔人”的聊天对象，通常以“对

童星、童模的身材外形条件进行考察”为

由，在对话框中打字要求这些女童在视频

中一步步脱掉外衣裤和贴身内衣，裸露私

密部位。很多怀揣“童星梦”的未成年人上

当受骗、维权无门。

法官建议家长“认清现实”

在孙女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传

媒公司行为构成违约，应全额退款。传媒

公司表示不服，并上诉到上海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在二审中，传媒公司辩称，首先，母片

丢失是第三方的责任，是不可抗力，不能

因此要求退款；第二，合同中的“100%播

出”并未明确一定要在什么平台播出；第

三，赞助费属于家长对拍摄的无偿赠与，

不应退还。

二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原因导致合同

未能履行不属于不可抗力；播出时间已超

出协议有效期，仍然构成违约。因此法院

支持孙女士主张的“全额退费”。此外，法

院认为，赞助协议和合作协议是一个整

体，孙女士等人支付赞助费用是附条件

的，并非纯粹的赠与行为，因传媒公司的

行为导致所附条件并未成就，赞助费用亦

应予退还。

上海一中院法官提示，家长在为孩

子选择各类演出或培训机构时，要对相

关产业、合作的对象、对方的资质、知名

度等有充分的了解，慎重选择。在签订

合同时，要注意避免入“坑”，须明确双方

的权利义务，“不能含糊不清”。比如，在

孙女士维权案件中，传媒公司承诺的

“100%播出”应该对具体播出的平台进行

明确约定，否则容易给对方留下可操作的

弹性空间。此外，家长在带孩子参加各类

活动和培训时，还应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

权益，如姓名权、肖像权、健康权等，“多从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规律出发，不

可盲目跟风”。

前后两任高校“一把手”为何都在这事上栽跟头？
新华社 周立权

位于吉林省白城市中兴西大路上的白城师范学院，一进校园，就看到学生

在教学楼、实验楼进进出出，在建的12层综合大楼也即将完工。正是这些拔地

而起的大楼，让学院的前后两任“一把手”栽了大跟头。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任凤春受贿

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任凤春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万元。继任者刘晓春涉嫌受贿罪一案，已由通化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童星经纪公司”鱼龙混杂

家长砸钱造“童星”数万元花费一场空
《中国青年报》王烨捷

一次面试花费数千元，往返某外省市电视台排练请假一个月，参加一次演

出耗资数万元……随着市面上各类综艺娱乐节目的热播，越来越多的小演员、

小主持人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伴“生长”的，是长期鱼龙混杂、让人摸不清门道

的“童星经纪公司”。

近日，上海就有6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起诉一家演艺经纪公司，

要求其退回所有“演出培训”费用。


